附件4
部分检验项目的说明
1、 噻虫胺
噻虫胺具有防治害虫的作用，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噻虫胺超标的食品，可能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中规定，噻虫胺在豇豆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1mg/kg，在辣椒中的最大残留限量为0.05mg/kg。
本阶段，“区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发现有1批次豇豆、1批次辣椒中噻虫胺超标，原因可能是农户在种植过程中为快速控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2、 大肠菌群
大肠菌群是指示食品污染状况常用的指标之一。食品中检出大肠菌群，提示被致病菌（如沙门氏菌、志贺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的可能性较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GB 14934-2016）中规定，自行消毒餐饮具中不得检出大肠菌群。      
本次监督抽检发现有2批次自消餐饮具中大肠菌群检出，原因可能是产品所用原料、包装受到污染；也可能是生产加工过程中卫生条件控制不严格。
3、 噻虫嗪
噻虫嗪是新烟碱类杀虫剂，具有杀虫谱广，活性高，传导性强，毒性低等特点，既可以叶面喷雾，也可以进行种子处理、灌根和土壤处理，施药后能迅速被植株的根、茎、叶吸收，并传导到植株的各部位，达到快速杀虫的目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19）中规定，噻虫嗪在豇豆中残留限量值不得超过0.3mg/kg。
本次监督抽检发现有1批次豇豆样品噻虫嗪超标。噻虫嗪不合格可能是部分生产者不缺少对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和农药合理使用准则的了解，在生产过程中为了减少损失，超范围、超量使用农药所致；也可能是使用被农药污染的水源灌溉，水中的农药会随着用水转移至植株体内，导致噻虫嗪检出超标。
4、 联苯菊酯
联苯菊酯为一种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属于低毒性或中等毒性、高效低残留型农药。一般情况下，联苯菊酯对人体有害。可通过直接接触、呼吸道吸入或消化道摄入等途径对皮肤及黏膜、神经系统、消化系统等造成一定危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19）中规定，噻虫嗪在柑橘残留限量值不得超过0.05mg/kg。
本次监督抽检发现有2批次脐橙样品联苯菊酯超标。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而违规使用。
5、 铅
[bookmark: _GoBack]铅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金属元素，可通过消化道及呼吸道进入体内，是一种慢性和积累性毒物，长期摄入铅超标食品，会影响大脑和神经系统。《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中规定，铅在新鲜蔬菜（芸薹类蔬菜、叶菜蔬菜、豆类蔬菜、薯类除外）中最大限量值为0.1 mg/kg，在姜中最大限量值为0.2mg/kg。
本次监督抽检发现2批次豆芽、1批次姜样品铅超标。铅超标的原因，可能是蔬菜种植过程中对环境中铅元素的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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